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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百姓安居，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梦想。先秦

儒家在《礼记》中道出的“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

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美好愿景，我们至今仍为之努力奋

斗着。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

动的指导意见》及时提出了坚持开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相

统筹的要求。增加对于弱劳动力和无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的

综合保障性政策支持，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的作用，

应当成为今后脱贫攻坚战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保障性扶贫在满足深度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的同时，也

为开发式扶贫保驾护航

首先，保障性扶贫的提出是为了满足深度贫困人口的实

际需求。在当前脱贫攻坚中，难以通过开发式扶贫措施实现

脱贫的贫困人口占比增加，这些贫困人口由于自身能力限制

或者外部生存环境约束，难以通过自身力量走出深度贫困的

境地，其具有较高的脆弱性，无力抵抗生理、自然和市场风

险。在此前提下，国家和政府即通过有条件或无条件的财政

转移支付，来满足深度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 ：尽可能为

其提供合适的物资、照料、服务以及费用减免，以降低其因

风险的冲击而出现的生活质量的下落。只有当最困难的深度

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也能够得到满足时，贫困人口才算“真

脱贫”，农村脱贫攻坚的工作才能真正做到“脱真贫”。

其次，保障性扶贫也能助力于开发式扶贫，为开发式扶

贫保驾护航。不同于开发式扶贫旨在激发贫困人口自我发展

动力并予以发展支持，保障性扶贫的核心在于为贫困人口织

密社会安全网。当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积极探索、谋求发

展时，其承受的风险必然会增加，此时，保障性扶贫措施就

会对其“不论何时都能够保证基本生活需求”做出承诺，以

缓解其发展的后顾之忧。可以说，两种扶贫方式相得益彰，

且不可相互替代。此外，保障性扶贫的核心举措是社会保障

兜底脱贫，而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即具有稳定社会环境、维护

社会公平的积极作用。因此，保障性扶贫不仅能够帮助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还能够促进社会与地区稳定、为经济发展提

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可谓事半功倍、一举多得。

株洲保障性扶贫的具体措施

健康扶贫“分类救治”模式，保障贫困户基本健康需求。

因病致贫是目前剩余贫困人口中主要的致贫原因之一。疾病

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低收入人口往往面临着有病治

不起、小病拖成大病的问题，这不仅会造成家庭的灾难性医

疗支出，还会降低患病者的劳动能力，从而更加重了家庭的

负担。为了保障建档立卡人口得到充分的救治，株洲市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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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保障性扶贫方面，株洲市以解决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为导向，立足

现实条件，分类施策，满足贫困户对于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实际需求，探索出了一

些很有价值、值得借鉴推广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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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落实现有医疗保险和救助政策的基础上，实行医疗费用“一

站式”结算、“一条龙”服务，按照患病贫困对象病情分为“可

一次性治愈”“不可逆转”和“需长期健康管理”三类进行救治。

目前，株洲市已为 2132 名能够一次性治愈的贫困人口进行了

救治，3608 名病情不可逆转贫困人口享受了更为优惠的医疗

报销政策，22193 名有慢性疾病的贫困人口获得了长期的健

康签约服务。

住房保障“幸福安居”模式，保障贫困户的安居梦。住

房有保障是中央提出的“两不愁、三保障”中的重要内容。

国家对于由于环保、交通或危房等诸多原因导致原有住房不

再能够居住的贫困人口，通过保障性扶贫中的住房保障措施，

给予其入住新居的补贴和政策优惠。株洲市在开展土坯房改

造工程和幸福安居工程采取的方式可概括为“三定”：一是精

准识别“定”对象，由市扶贫办联合多级部门工作人员对农

村危旧土坯房和无能力建房户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做到“幸

福安居”不漏一户 ；二是精准施策“定”模式，改造土坯房

时采取转移、购房、改造和新建等多种方式保障住房安全，“幸

福安居”工程则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集中连片建设或分散建设

两种模式 ；三是精准分类“定”标准，农村“危旧土坯房改

造”工程转移安居补助标准为 800 元 / 人，购房安居每平方

米补助 900 元，改造安居据实补助一般达到 3.5 万元左右 / 户，

新建安居补助标准为 900 元 / 平方米。“幸福安居”工程按照

平均每户 5.5 万元的标准给予建房资金补助。株洲市通过土

坯房改造工程、幸福安居工程和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等

举措，圆了 64734 名贫困人口的安居梦，将贫困人口“住房

有保障”的承诺落到实处。 

教育扶贫，保障贫困家庭孩子的受教育权利、打破贫困

的代际传递。对于农村贫困家庭来说，让子女持续接受教育

仍旧是一项沉重的负担。而一旦受教育程度不足，低收入人

口就可能因为劳动力素质低下而被排挤在就业市场之外，贫

困就可能会随着代际的更替在家庭中传递下去，从而使得贫

困家庭中的贫困人口陷于贫困的境地无法自拔。为解决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因学致贫问题以及贫困人口受教育水平普遍偏

低的问题，株洲市全面落实国家的教育扶贫政策，以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学生学前教育、学历教育和“两后生”（指初中毕

业后、高中毕业后未升学的学生）及青壮年职业技能培训为

重点，构建起从学生到教师、从个体到区域的全方位、多层

次的教育保障机制。株洲市的教育扶贫措施分为三部分 ：一

是实施就学保障工程，确保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幼儿学生入园

就学。对适学贫困儿童，根据其适宜的受教育阶段，采取费

用减免、结对帮扶、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多种方式，保证不

使一人因贫困失去受教育机会 ；二是实施条件达标工程，全

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三是实施技能培训

工程，培养贫困户足以脱贫的一技之长。2018 年，株洲市资

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合计 11.55 万人，发放资助金 1.23 亿元；

实施“全面改薄”项目，累计投入 9.67 亿元。

株洲保障性扶贫实践的启示

株洲市的保障性扶贫实践为在脱贫攻坚中运用保障性扶

贫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对有疾病的贫困人口分别给予集

中救治、慢病签约以及健康信息的追踪有利于增强健康扶贫

的精准性，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幸福安居”住房保障

工程不仅仅是让贫困人口重新有了栖身之地，还减轻了外出

奋斗者在住房问题上的精神压力，给予了农村老无所依者以

聚居而颐养天年的稳固场所 ；教育扶贫兼顾了贫困家庭中的

适龄学生、已过了义务教育阶段而有提高知识技能需求的劳

动力人口、乡村教师以及开展教育的场地设备，避免了“补（贴）

了学生没学上”“补了学校没学生”的片面的教育扶贫方式，

尽管在短期内投资大、见效慢，但从长远来看更有利于稳固

扶贫成效。

在未来脱贫攻坚工作中，要保障深度贫困人口基本生存

与发展需求、保证剩余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保障性扶贫

举措大有可为。为此，应当充分重视对于当前可支持开展保

障性扶贫的制度或政策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目前已逐步建立

起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对于贫困人口等弱势群

体给予了充分的考量，社会保障在当前的脱贫攻坚中的嵌入

程度也在逐步加深，低保、特困供养、医疗救助等制度已成

为兜底脱贫的主要措施之一。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时

日尚短，在政策覆盖面、待遇水平、福利供给形式、综合性

等方面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今后保障性扶贫应该逐

步扩大政策覆盖面、提升综合保障水平、丰富保障供给形式，

从而使其更好地助力于农村反贫困事业以及农村地区整体发

展水平的提升。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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